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８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７２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０

元（含

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２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５３

，

２６４

，

６３３．４４

元。

对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

０．０７２

元。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０８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本公司

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企业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２

元。 如果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由

ＱＦＩＩ

股东按照国税［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文的规定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洋浦万利通科技有限公

司、海南亿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３９１８２３

联系人：李春生、黄仁静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

２０８

号

邮编：

１０２６０５

七、 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丽江旅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昆明市北京路

１７５

号外贸大楼附

４

楼

通讯地址 昆明市北京路

１７５

号外贸大楼附

４

楼

股份变动性质 减持

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它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和《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其他方

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卖出丽江玉龙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累计达到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３８％

。

第一节 释义

本计划草案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

本公司

、

丽江旅游 指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

、

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丽江旅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昆明市北京路

１７５

号外贸大楼附

４

楼

法定代表人 冯柯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５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７２３６

公司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对销贸易

和转口贸易

；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

对外劳务合作

、

对外援助项目

；

项目投资业务

；

承

包工程及招投标代理

；

机械设备

、

机电产品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化工产品

、

生物制

品

、

轻工产品

、

土特产品

、

办公设备

、

光电产品

、

矿山开发经营及矿产品销售

；

设计

、

制作

、

发布

、

代理各类广告业务

；

环保产品

、

汽车

、

通信设备及材料的经营

；

珠宝玉石

销售

，

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

乳制品

（

含婴幼儿配方奶粉

）

的批发兼零售

，

房地产

经营

，

设备租赁

。 （

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

，

按审

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

）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６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５６

年

０２

月

２０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３０１１１７１９４６２８８Ｘ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 名

称

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云南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各占

５０％

股份

；

通讯地址 昆明市北京路

１７５

号外贸大楼附

４

楼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公司任职情况 兼职情况

冯柯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兼总经理

陈方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ＹＭＣ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

ＵＳＡ

）

ＩＮＣ．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昆明滇池

高尔夫有限公司董事长

；

云南协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

云南杰

立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

云港机械

有限公司董事

；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解帆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

副总经理

刘波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

副总经理

梁卫红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

副总经理

管毓昆 男 中国 中国 董事

、

副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的

５％

以上发行

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减持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所持丽江旅游股份的目的是收回投资获取投资收益及为适应国内、

国际市场经营环境的变化，合理配置国内、国际市场资产结构。 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的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继续转让丽江旅游股份的可能，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及综合协议平台系统卖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依照《收购管理办法》和《准则第

１５

号》，截至到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丽

江旅游

２０

，

６０１

，

７８１

股，占股份总额的

１２．５８％

。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到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流通股

１

，

２９３

，

９０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５％

。本次减持情

况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予以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系统及竞价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流通股

３

，

７２９

，

１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１％

。

本次减持情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予以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及竞价系统累计出售本公司流通股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１％

。

合计减持

６

，

６７３

，

００５

股，合计减持比例达到公司平均股本的

４．３８％

。本次减持前联合外经

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１

，

１２７

，

６３６

股，占本公司当时总股份数

９９

，

３２３

，

０４８

的

２１．２７％

，减持后云南

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

，

６０１

，

７８１

股（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有

１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状态， 质权人： 农行昆明潘家湾支行），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１６３

，

８０４

，

８７１

股的

１２．５８％

。

注： 因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非公开新增发

１

，

７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实施了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增发

１２

，

５８４

，

９０９

股；公司

总股本由

９９

，

３２３

，

０４８

股增加为

１６３

，

８０４

，

８７１

股。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卖丽江旅游

股票的情况如下表：

减持时间 减持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１７５

，

１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１．１１．１６ ９１

，

００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２７

，

０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１．１１．２４ １０５

，

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１．１１．２８ ８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１１６

，

０００ ０．０８％

２０１１．１２．２ １３２

，

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１１．１２．６ ３３

，

０００ ０．０２％

２０１１．１２．７ １２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１２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１３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１４ １０

，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２．０６．０４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１２．０６．０５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２％

２０１２．０６．１３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合 计

５

，

３７９

，

１００ ３．２８％

注：减持价格区间为

１８．４４

元到

２２．７８

元。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 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管理人员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柯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云南省丽江市

股票简称 丽江旅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昆明市北京路

１７５

号外 贸大

楼附

４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２１

，

１２７

，

６３６

股 持股比例

：

２１．２７％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后数量

：

２０

，

６０１

，

７８１

股

，

变动后比例

：

１２．５８％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

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

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冯柯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３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减持股份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股东云南联合外

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外经”）减持公司股份的报告，减持情况如下：

单位：股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大宗或竞价 减持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２０１２．０６．０５

１９．４０

大宗交易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６．１３

竞价

１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９．４０ １６５０

，

０００

二、减持前后股份变动情况说明

本次减持前联合外经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

，

２５１

，

７８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５８ ％

。 本次减持

后联合外经尚持有丽江旅游股份

２０

，

６０１

，

７８１

股，占丽江旅游总股份数的

１２．５８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１１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２１２８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５

元（含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５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

分红派息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次分红派息以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数

１０

，

０９３

，

７７９

，

８２３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人民币

５０４

，

６８８

，

９９１．１５

元。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１

、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２

、其他社会公众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委托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登记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

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 （不含

ＱＦＩＩ

），不代扣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０．０５

元。

４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按照扣除

１０％

企业所得税后的金额，即每股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进行派发。

ＱＦＩＩ

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请获得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前（含当日）填写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五、咨询联系办法

１

、咨询部门：武钢股份董秘室

２

、地址：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

３

号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３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８０

４

、电话：

０２７－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５

、传真：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附表：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分红派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填 写 人：

联系电话：

公司签章：

日 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变化比率

（

％

）

５

月份 累计

５

月份 累计

５

月份 累计

１

、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８２ ４

，

６６４ ９１９ ４

，

３９４ －４．０ ６．１

２

、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７ ７７ １９ ８６ －１０．５ －１０．５

３

、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７９

，

２６８ ３８４

，

２９４ ７２

，

９３１ ３５４

，

３４６ ８．７ ８．５

４

、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１

，

１９３ ５

，

８２１ １

，

０９５ ５

，

５０４ ８．９ ５．８

（

１

）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８１７ ４

，

４６２ ８６４ ４

，

２３０ －５．４ ５．５

（

２

）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３ ３１ ７ ２９ －５７．１ ６．９

（

３

）

国内贸易 万吨

３１８ １

，

０８１ １９２ ９６９ ６５．６ １１．６

（

４

）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１４ １０７ １３ １５０ ７．７ －２８．７

（

５

）

进口 万吨

４１ １４０ １９ １２６ １１５．８ １１．１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可能与本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

化、恶劣天气及灾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2-044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材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2012

年

6

月

14

日有媒体刊登题为

"

工信部再查安全生产南岭民爆被指整改不到位

"

的文

章，指出

"6

月

4

日遭工信部公开点名批评后，南岭民爆的整改工作看来仍不能令人满意

"

。

二、澄清说明

1.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的统一部署，工信部近期对民爆行业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查。

5

月

9

日

-10

日，工信部安全生产司安全生产督查组对本公司进行了安全督查，并对本公司平江分公

司存在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等问题进行了批评。对本次督查情况，工信部于

6

月

4

日发布了

《关于近期民爆行业专项安全督查情况的通报》（工信厅安函

[2012]430

号）。本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5

日发布了 《关于工信部

<

关于近期民爆行业专项安全督查情况的通报

>

相关情况说明的公

告》。

2.2012

年

6

月

13

日，工信部网站安全生产司工作动态栏目刊登标题为

"

安全生产司督查

湖南、广西民爆企业安全生产

"

的工作动态，相关媒体引用的正是前述工作动态。 事实上，上述

工作动态仅仅是对前期安全督查的报道， 并非工信部安全生产司对相关企业整改情况复查后

的再次通报。

3.

对于工信部在

5

月

9

日

-10

日安全督查中指出的问题，公司高度重视，行动迅速，立即全

面查找问题，深刻分析根源，强力组织整改。近日，本公司就整改落实情况已向工信部安全生产

司做了系统的汇报，得到了工信部安全生产司领导的充分肯定。 认为公司认识深刻，整改工作

针对性强，措施得力，落实到位，安全理念得以提升。

4.

本公司没有受到生产线停产整顿的处罚。 本次平江分公司安全整改工作，没有影响到公

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渠道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二〇一

二年六月十三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三日以电话或电子邮

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举手表决，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发起成立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顺应国家提出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号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新兴产业所占的比

例，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与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阮进尤、高登国、兰田

喜、王立群、吕铨、李文辉，共同出资设立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

称需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注册资本拟为

８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有

３３．７１％

的股份。主要经营：投资新经济产业、现代服务业及成长资本领

域，物联网投资等。 通过投资或并购经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并具有成型商业模式

的成长型企业或新兴产业的项目，注入有效的管理模式，配置有效资源，提升企业的市场价

值，以实现资本的增值作用，并为盛路通信产品结构调整，进行前期的探索和准备。

《对外投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的授信融资的议案》

（

１

）同意本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总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２

）同意董事长杨华先生代表本公司就上述融资事宜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市分行办理有关手续、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的授信融资的议案》

（

１

）同意本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叁仟万元整。

（

２

）同意董事长杨华先生代表本公司就上述融资事宜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办理有关手续、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的授信融资的议案》

（

１

）同意本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总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叁仟万元整。

（

２

）同意董事长杨华先生代表本公司就上述融资事宜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办理有关手续、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６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顺应国家提出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号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新兴产业所占的比

例，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与深圳市

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然人阮进尤、高登国、兰田喜、王立群、吕铨、李文辉，共同出资

设立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需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出资额为

８９００

万元， 投资方向主要为： 新经济产

业、现代服务业及成长资本领域，物联网投资等。 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拟以自有资

金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３．７１％

。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

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了

《关于参与发起成立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特区报业大夏

２１０４－１０１

法定代表人：高登国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 册 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６１３１１５８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等。

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高登国。

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如下：

２

、其他自然人投资主体

发起人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阮进尤 男

４４０６２０１９６４０８１０＊＊＊＊

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

＊＊＊＊

高登国 男

２３０４２１１９６２０７０７＊＊＊＊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绥芬河镇

＊＊＊＊

兰田喜 男

２３１０８４１９７０１０２１＊＊＊＊

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新开街

＊＊＊＊

王立群 男

２３１０８４１９７００２１２＊＊＊＊

黑龙江省宁安市宁安镇

＊＊＊＊

吕铨 男

６３０１０３１９７２０７２６＊＊＊＊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

李文辉 男

４３０６０２１９６８０９１５＊＊＊＊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

自然人投资主体中：高登国是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阮进尤是

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监事，其他自然人投资主体与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自然人投资主体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定）

２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特区报业大夏

２１０４－１０２

（拟定）

３

、注册资本：

８９００

万元

４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５

、经营范围：新经济产业、现代服务业及成长资本领域，物联网投资等。

６

、投资标的股权结构

发起人

出资数额

（

万元

）

股份数额

（

万股

）

股份比例

（

％

）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１

深圳市诚道天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８５

阮进尤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８５

高登国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６．８５

兰田喜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５．６２

王立群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３７

吕铨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３７

李文辉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３７

合计

８９００．００ ８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发起人协议主要内容

１

、设立的方式和组织形式

１．１

股份公司采取发起设立的方式。

１．２

股份公司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为公司权力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行使职权。

１．３

股份公司设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依照《公司法》、股份公司章程行使职

权、承担义务。

１．４

管理形式：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１．５

利益关系：发起人在协商成立股份公司时，必须明确股份公司利益关系是：入股自愿、

股权平等、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２

、资产投入

２．１

股份公司的拟注册资本为

８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２

公司于成立日向发起人发行

８９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１

元人民币，占公司

已发行普通股总数的

１００％

。 各发起人均以现金认购，一次性缴纳出资。

３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各方发起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顺应国家提出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号召，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新兴产业所占的比

例，通过资本并购，支持盛路通信优化产品结构，增加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比例；对于不适应盛

路通信的产品，支持符合上市或产权挂牌条件的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同时分享被投

资企业经营收益和资本增值收益， 此次投资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为公司产品的升级换代提供准备和铺垫，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２

、存在的风险

２．１

协调磨合风险： 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资金投向为新经济产业领域

的优势企业。 由于所投资的对象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产品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因此，在诚隆

投资与被投资企业合作过程中，新的管理团队会与原管理团队需要协调磨合，如果协调磨合

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将直接对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的收益。

２．２

市场的风险

虽然诚隆投资主要投向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新经济产业领域，投资时也尽量选择具有一定

销售规模，产品也具有一定性价比优势，但由于社会资金都青睐该产业领域，在某个时期，个

别新兴细分产业也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从而会影响公司的效益。

３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投资或并购经营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并具有成型商业模式的成长型企业

或新兴产业的项目，注入有效的管理模式，配置有效资源，待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将移植到盛

路通信控制平台上，从而促进盛路通信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对于整合后企业不适合进入盛路

通信范围的，如果合作方发行上市和进入产权交易所意愿非常强烈，也可以通过资本增值，实

现投资收益。

六、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深圳市诚隆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6

月

15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2-21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

立项并收到财政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领导小组《关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第

一批项目立项的批复》（国科发社【

2011

】

551

号），公司的阿德福韦酯的创新绿色技术改造课题

（编号：

2011ZX09201-101-02

）已作为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获得立项支持，实

施期限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中央财政经费资助为

248.19

万元，公司自筹

249

万元。

该项目实施后能显著提高阿德福韦酯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提高药品技术标准、提高药品

疗效、降低毒副作用，比现有临床有明显优势，且能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降低生产成本、不依赖

于阿德福韦酯的晶型，具有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利于产业规模的提高。 通过对共晶技术的研

究，可作为其他低稳定性、低生物利用度药物的示范作用，推动众多的低稳定性、低生物利用度

药物的技术改造产业化平台，为这些药物的给药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促进我国药物共晶研究

的发展，产生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目前，阿德福韦酯的创新绿色技术改造课题已在实施中。 截止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中央财

政经费资助共计

192.74

万元，剩余款项将随着项目的实施陆续拨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将该笔经费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该财政资助对公司

2012

年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000518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

-2012-22

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奖励

及科研项目拨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从控股子公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疆爱迪

")

获悉，新疆爱

迪收到阜康市委、市政府文件及新疆自治区科技支疆项目、科技计划项目文件通知，现公告如

下：

一、根据阜康市委《关于表彰

2011

年度农村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品牌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

个人的决定》（阜党发【

2012

】

39

号），公司因承担组建新疆自治区科技厅批准的

"

新疆煤焦油转

化清洁燃料油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被评选为

2011

年度科技创新品牌先进单位，并获奖励人民

币十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收到该笔奖励。

二、 根据新疆自治区科技支疆项目，

2012

年度拨款金额为十五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

日，公司已收到该笔拨款。

三、根据新疆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

2012

年度拨款金额为五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尚未收到该笔拨款。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上述奖励及拨款事宜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上述财政奖

励资金将对公司

2012

年利润产生正面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28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及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增持公司股份计划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

人宋伯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宋琳先生（以下合称

"

增持人

"

）的通知，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

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宋伯康先生分别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和

2012

年

5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000,087

股，增持人计划拟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起

1

个月内将视资本市场情况累计增持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0.4%

， 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在内）。

详情请见公司

2012

年

5

月

24

日披露的临

2012-023

号公告：《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和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购买公司股份的公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和完成情况

1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情况

宋伯康先生分别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和

2012

年

5

月

23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1,000,087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22%

，增持均价为

6.69

元；

宋琳先生于

5

月

24

日至

6

月

14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

份

1,010,09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22%

，增持均价为

6.81

元。

2

、增持人增持前后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前，即截至

2012

年

5

月

21

日，增持人共计持有公司

236,430,000

股股份，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2.54%,

；其中，宋伯康先生持有公司

14,593.5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2.43%

；宋琳先生持有公司

9,049.5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11%

。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人共计持有公司股份为

238,440,177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2.99%

；其中，宋伯康先生本次增持后持有公司

146,935,087

股股份；宋琳先生本次增持后持

有公司

91,505,090

股股份。

3

、增持完成情况

截至

2012

年

6

月

14

日，增持人现已完成本次的增持计划。 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增持后上市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

1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

、增持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满

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不存在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四、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人增持公司股份情况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1

、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2

、截至

2012

年

6

月

14

日，本次增持已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

、本次增持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增持人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发

出要约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

条件。

五、其它事项：

增持人承诺：在增持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4

日


